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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无锡理奇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特别提示

无锡理奇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６

，

４７４．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

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

“深交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获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

２０２６

〕

２６９

号）。

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为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海通”、“保荐人”或“保荐人（主承销

商）”）。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

（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

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股票简称为“理

奇智能”，股票代码为“

３０１５９９

”。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

量为

６

，

４７４．００

万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１３．９１

元

／

股。 本次发行

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

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

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

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以下简称“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职业年金基金（以下

简称“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

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

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的孰低值，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

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９７１．１０

万股， 占本次

发行数量的

１５．００％

。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本次发行的

战略配售由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

计划组成。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

计划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

６４７．４０

万股， 占本次发行股份

数量的

１０．００％

。 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

６４７．４０

万股，占本次

发行数量的

１０．００％

，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

的差额

３２３．７０

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

发行数量为

４

，

７２６．０５

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

数量的

８１．１１％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１００．５５

万股，占扣除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１８．８９％

。

根据《无锡理奇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

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１０

，

５４０．１１３４９

倍，

高于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２０％

（向上取整至

５００

股的整数倍，即

１

，

１６５．３５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

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３

，

５６０．７０

万股，占扣除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６１．１１％

；网上最终发行数

量为

２

，

２６５．９０

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

量的

３８．８９％

。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１９５３３７５２２％

，申购倍数为

５

，

１１９．３４４１５

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 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２６

年

４

月

２２

日（

Ｔ＋２

日）结束，具体情况如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缴

款情况以及深交所和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战

略配售情况、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

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

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

金、社保基金、养老金、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

者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人相关子公

司无需参与跟投。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发行

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

项资产管理计划以及其他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组成。 发行

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最终战略

配售股份数量为

６４７．４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

１０．００％

。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９７１．１０

万股， 占本次

发行数量的

１５．００％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６４７．４０

万股，占本次

发行数量的

１０．００％

。 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

的差额

３２３．７０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截至

２０２６

年

４

月

１５

日（

Ｔ－３

日），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已

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 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

应金额的多余款项，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在

２０２６

年

４

月

２４

日

（

Ｔ＋４

日）之前，依据缴款原路径退回。

根据发行人与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签署的战略配售

协议中的相关约定，确定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

号

参与战略配售的

投资者名称

类型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１

国泰海通君享创业板理

奇智能

１

号战略配售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

发行人的高级管

理人员和核心员

工参与本次战略

配售设立的专项

资产管理计划

６

，

４７４

，

０００ ９０

，

０５３

，

３４０．００ １２

个月

注：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２２

，

５７６

，

４０７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３１４

，

０３７

，

８２１．３７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８２

，

５９３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１

，

１４８

，

８６８．６３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３５

，

６０７

，

０００

２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４９５

，

２９３

，

３７０．００

３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０

４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０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

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１０％

（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

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

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 限售期自

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

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

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

６

个月的股份数量为

３

，

５６５

，

４６４

股，约占网下发行总量的

１０．０１％

，约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

量的

５．５１％

。

三、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本次发行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国泰海

通包销，国泰海通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８２

，

５９３

股，包销金额为

１

，

１４８

，

８６８．６３

元。 国泰海通包销股份数量占本次公开发行股

票总量的比例为

０．１３％

。

２０２６

年

４

月

２４

日（

Ｔ＋４

日），国泰海通将包销资金、参与战

略配售的投资者缴款与网上、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

除保荐承销费后划转至发行人，由发行人向中国结算深圳分

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国泰海通指定证

券账户。

四、本次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费用总额

８

，

１４２．７０

万元，具体如下：

１

、保荐及承销费用：

４

，

７９５．２２

万元；

２

、审计及验资费用：

１

，

８３４．９１

万元；

３

、律师费用：

９３５．００

万元；

４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

４６４．１５

万元；

５

、发行手续费及其他费用：

１１３．４２

万元。

注：以上发行费用均不含增值税。各项发行费用可能根据最终发行结果而

有所调整。相较于招股意向书，根据发行情况将印花税纳入了发行手续费用及

其他费用，税基为扣除印花税前的募集资金净额，税率为

０．０２５％

。

五、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配售结果如有疑

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

如下：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３８６７６８８８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无锡理奇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６

年

４

月

２４

日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601398

证券简称：工商银行 公告编号：

2026-014

号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4月23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55号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简称本

行）总行

(三)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7,015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96,024,135,554股，占

本行有表决权股份总数356,406,257,089股的83.0580%。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015

其中：A股股东人数 7,008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96,024,135,554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249,437,078,334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46,587,057,22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3.0580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69.9867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13.0713

注：1.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

2.根据本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简称《公司章程》）及本次股东会情况，本次股东

会的议案无需由本行优先股股东审议表决。

3.本公告所有数据比例保留四位小数，若出现算术结果与所列数字计算所得存在差异，为四舍五入

及合计取整所致。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简称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由本行董事会

召集，执行董事段红涛先生主持会议。

(五)本行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本行在任董事13人，列席10人，董事长廖林先生、副董事长刘珺先生和执行董事王景武先生因其

他公务安排未列席本次会议；

2.董事会秘书及相关高级管理层成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财务决算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表决结果 295,263,304,264 99.7430 696,815,598 0.2354 64,015,692 0.0216

2.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表决结果 296,019,520,149 99.9984 2,538,960 0.0009 2,076,445 0.0007

3.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固定资产投资预算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表决结果 296,018,569,000 99.9981 2,563,375 0.0009 3,003,179 0.0010

(二)涉及重大事项，A股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2

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的议案

2,111,508,

935

99.7894 2,471,149 0.1168

1,985,

446

0.0938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全部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 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

通过。

会议审议通过本行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有关向A股股东派发2025年末期股息相关事宜，请参见

本行另行发布的A股2025年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叶盛杰律师、陈冬旭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以及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等相关

事项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之法律意见书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3日

证券代码：

601288

证券简称：农业银行 公告编号：临

2026-011

号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4月23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乙18号本行总行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和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

东。 本次股东会的议案无需由本行优先股股东审议，优先股股东未出席本次股东会。 ）及其持有股份情

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892

其中：A股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889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和代理人人数（H股） 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13,795,856,126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296,135,614,099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17,660,242,02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本行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9.660305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84.614277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04602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

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股东会由本行董事

会召集，谷澍董事长主持会议。

（五）本行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本行在任董事14人，出席14人；

2、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其他高级管理层成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表决结果 313,656,300,548 99.955527 58,504,907 0.018644 81,050,671 0.025829

2、议案名称：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表决结果 313,792,265,566 99.998856 2,348,607 0.000748 1,241,953 0.000396

3、议案名称：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度固定资产投资预算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表决结果 313,779,506,036 99.994790 13,483,387 0.004296 2,866,703 0.000914

（二）涉及重大事项，持有本行有表决权股份数5%以下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2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

32,128,062,

406

99.988931

2,315,

601

0.007206

1,241,

201

0.00386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 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所持有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过半

数通过。

上述议案内容请见本行于2026年4月8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中国

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会议资料》。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苏峥律师、袁冰玉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以及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等相关

事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3日

证券代码：

600736

股票简称：苏州高新 公告编号：

2026-005

苏州新区高新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苏州新区高新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于2026年4月20日、4月21日、4

月22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的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公司已于4月23日披露了《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公告编号：2026-004）。

● 2026年4月23日，公司股价再次涨停，鉴于近期公司股票价格波动较大，公司股票市盈率明显高

于同行业指数水平，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 2025年前三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7.50亿元，同比下降27.4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2.78亿元，同比增长17.5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0.99亿元。

● 经股权穿透计算，公司实际间接持有联讯仪器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0.49%，持股比例

极低，联讯仪器的股票价格波动对公司净利润的影响较小。 公司现对股票交易风险提示说明如下：

一、公司股价短期涨幅较大

公司股票于2026年4月20日、4月21日、4月22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2026年4月23日，公司股票继续涨

停，收盘价为8.37元/股，与2026年4月17日公司股票收盘价6.29元/股相比累计涨幅达33.07%。

公司股价短期波动幅度较大。 公司主营业务和基本面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公司市盈率偏高的风险

截至2026年4月23日收盘，公司滚动市盈率为55.98倍。根据中证指数有限公司网站发布的数据，公司

所属的中上协行业分类“K房地产业”的最新滚动市盈率为26.02倍。 公司滚动市盈率明显高于行业平均

水平，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三、生产经营风险

公司于2025年10月31日披露了《2025年第三季度报告》。 2025年前三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7.50

亿元，同比下降27.4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78亿元，同比增长17.52%；实现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0.99亿元。

四、对外投资持股比例极低

2026年4月23日，苏州联讯仪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讯仪器” ）披露《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

创板上市公告书》，于2026年4月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正式上市。公司通过间接参股公司苏州高

新枫桥新兴产业投资有限公司、间接参股基金苏州金谷汇枫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联讯仪

器195.8857万股股份。 经股权穿透计算， 公司实际间接持有联讯仪器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0.49%，持股比例极低，联讯仪器的股票价格波动对公司净利润的影响较小。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纸和网站。 公司董事

会提醒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纸和网站刊登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苏州新区高新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4日

证券代码：

600736

股票简称：苏州高新 公告编号：

2026-006

苏州新区高新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股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科创板上市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参股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对公司净利润的影响较小，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

资，注意投资风险。

一、对外投资概述

苏州新区高新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通过间接参股公司苏州高新枫桥新兴产

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新枫桥” ）、间接参股基金苏州金谷汇枫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金谷汇枫” ）合计持有苏州联讯仪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讯仪器” ）195.8857万股股

份。

2026年4月23日，联讯仪器披露《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于2026年4月24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科创板正式上市。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高新枫桥、金谷汇枫合计持有联讯仪器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1.91%，

自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

经股权穿透计算，公司实际间接持有联讯仪器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0.49%。

二、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会计准则，高新枫桥、金谷汇枫对联讯仪器的投资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资产，公司对高新枫桥、苏高新创投的投资分类为以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公司实际间接

持有联讯仪器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极低， 联讯仪器的股票价格波动对公司净利润的影响较小，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苏州新区高新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4日

证券代码：

600141

证券简称：兴发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26-048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4月23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湖北省宜昌市伍家岗区沿江大道188-9号兴发大厦3307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93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54,604,53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7.828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李国璋因公

未能出席会议，会议由副董事长胡坤裔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表决方式及召集人和主持人的资格

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3人，列席11人，董事长李国璋，董事王杰因公未能出席会议；

2、董事会秘书鲍伯颖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53,872,471 99.8389 578,048 0.1271 154,012 0.0340

2、议案名称：关于确认2025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53,813,471 99.8259 654,348 0.1439 136,712 0.0302

3、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董事薪酬考核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53,835,171 99.8307 633,048 0.1392 136,312 0.0301

4、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53,816,271 99.8266 618,548 0.1360 169,712 0.0374

5、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53,797,271 99.8224 698,548 0.1536 108,712 0.0240

6、议案名称：关于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53,816,503 99.8266 651,116 0.1432 136,912 0.0302

7、议案名称：关于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7,042,707 96.1369 17,411,412 3.8300 150,412 0.0331

8、议案名称：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53,875,871 99.8397 582,448 0.1281 146,212 0.0322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9、关于提名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 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

例（%）

是否当选

9.01 郭月梅 448,057,733 98.5598 是

(三)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

股股东

369,400,73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

股股东

13,083,3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

股股东

71,313,234 98.8806 698,548 0.9685 108,712 0.1509

其中:市值50万以

下普通股股东

18,869,431 98.2716 243,148 1.2663 88,712 0.4621

市值50万以上普

通股股东

52,443,803 99.1016 455,400 0.8605 20,000 0.0379

(四)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于续聘2026年度审

计机构的议案

84,415,

534

99.0748 618,548 0.7259 169,712 0.1993

5

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的议案

84,396,

534

99.0525 698,548 0.8198 108,712 0.1277

7

关于提供担保额度的

议案

67,641,

970

79.3884

17,411,

412

20.4350 150,412 0.1766

8

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

修订 《公司章程》的

议案

84,475,

134

99.1448 582,448 0.6835 146,212 0.1717

(五)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7、8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中伦（武汉）律师事务所

律师：茅泽宇、林以濡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

本次股东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24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

601688

证券简称：华泰证券 公告编号：临

2026-028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间接全资子公司

根据中期票据计划进行发行并由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金额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

保余额（不含本次

担保金额）

是否在前期预

计额度内

本次担保是

否有反担保

华泰国际财务有限公司 2.17亿美元 25.75亿美元 是 否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人民币亿元） -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人民币亿元） 475.23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22.96

特别风险提示

□担保金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

□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含本次）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30%

√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境外全资子公司华泰国际金融控股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华泰国际” ）的附属公司华泰国际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泰国际财务” ）于2020

年10月27日设立本金总额最高为30亿美元（或等值其他货币）的境外中期票据计划（以下简称“中票计

划” ），此中票计划由华泰国际提供担保（以下简称“本次担保” ）。 2026年4月23日，华泰国际财务在上

述中票计划下共发行三笔中期票据，发行金额分别为人民币5亿元、0.85亿美元及0.60亿美元。 按2026年

3月31日美元兑人民币及汇率（1美元=6.9194元人民币）折算，担保金额共计为人民币15.03亿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被担保人名称 华泰国际财务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其他：公司全资子公司华泰国际的附属公司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公司通过华泰国际间接持有被担保人100%的股权

法定代表人 王磊

公司编号（英属维京群岛) 1838149

成立时间 2014年8月22日

注册地 英属维京群岛

注册资本 1美元

公司类型 特殊目的公司（SPV）

经营范围

被担保人系特殊目的公司（SPV），自成立以来未开展除作为债券发

行人外的其他业务活动，也未进行任何投资，本次担保发生前处于正

常存续状态，无任何正在进行的投资。

主要财务指标

（港币万元）

项目

2025年9月30日/2025年

三季度

（未经审计）

2025年12月31日/2025

年度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714,689.89 1,253,103.69

负债总额 714,555.75 1,252,972.01

资产净额 134.14 131.68

营业收入 7,003.43 15,475.19

净利润 (6.83) (9.29)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根据华泰国际财务与华泰国际、中国建设银行（亚洲）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受托人）于2025年1月24

日签署的《信托契据》，华泰国际作为担保人就华泰国际财务在此中票计划下发行的中期票据，提供无

条件及不可撤销的保证担保。2026年4月23日，华泰国际财务在上述中票计划下共发行三笔中期票据，发

行金额分别为人民币5亿元、0.85亿美元及0.60亿美元，由华泰国际提供担保。

截至本次发行前，华泰国际作为担保人，已为发行人本次中票计划项下的存续票据之偿付义务提供

无条件及不可撤销的保证担保，担保余额为25.75亿美元。 本次发行后，担保余额为27.92亿美元。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共发行三笔中期票据，发行金额合计为2.17亿美元，主要为配合业务发展及补充日常营运资金

需要。被担保人华泰国际财务是公司的境外全资子公司华泰国际的附属公司。华泰国际财务的资产负债

率超过70%，但公司通过华泰国际对其持有100%控股权，能够及时掌握其偿债能力，担保风险可控，该

项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五、担保事项的内部决策程序及董事会意见

公司2020年12月31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2021年2月8日召开的2021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境内外债务融资工具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根据该议案，由公司董事

长、首席执行官和首席财务官共同或分别决策发行境外外币债券，并全权办理发行相关的全部事项，包

括但不限于发行主体及发行方式、债务融资工具品种、发行规模、发行期限等，并根据融资工具的特点及

发行需要，公司或公司全资附属公司可为境外全资附属公司（包括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发行主体）发

行境外债务融资工具提供担保，担保范围包括债券本金、相应利息及其他费用，担保方式包括保证担保、

抵押担保、质押担保等有关法律法规允许的担保方式。 公司2023年3月30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

会议和2023年6月30日召开的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公司境内外债务融资工具一

般性授权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根据该议案，上述一般性授权的决议有效期延长至2025年年度股东大会

召开之日。

近日，华泰国际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担保中期票据计划项下发行票据的议案》，同意对华

泰国际财务在中票计划下发行的中期票据提供担保。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担保总额为人民币475.23亿元， 全部为对子公司提供的担

保，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277.34亿元，上述数额分别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比例为22.96%及13.40%。

上述担保总额包含已批准的担保总额内尚未使用额度与担保实际发生余额之和。 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不存在担保债务逾期的情况，公司也不存在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况。

特此公告。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4日

证券代码：

600052

证券简称：东望时代 公告编号：临

2026-024

浙江东望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浙江东望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于2026年4月22日、4月23日连续二

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

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 经公司自查并书面征询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重大事项或重要信息。

● 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以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刊登公告信息为准， 公司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2026年4月22日、4月23日连续二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 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问题

经公司自查并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书面征询，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重大事项情况

公司于2026年2月7日披露了 《关于控股股东拟通过公开征集转让方式转让公司部分股份的提示性

公告》（公告编号：临2026-008），公司控股股东东阳市东科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拟通过公开征集转让方式

转让所持有的公司50,651,685股无限售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00%。

公司于2026年4月22日披露了《关于调整购买浙江科冠聚合物有限公司51%股权暨关联交易方案的

公告》（公告编号：临2026-020），公司拟收购浙江科冠聚合物有限公司51%股权。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书面征询，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上述已披露事项外，不

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重大交易类事项、业务重组、股份

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公司自查，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影响的需要澄清或回应的媒体报

道或市场传闻，亦未涉及市场热点概念。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自查，公司未出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及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司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股票于2026年4月22日、4月23日连续二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 波动幅

度较大，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二）经营业绩风险

公司于2026年1月31日披露了《2025年年度业绩预告》（公告编号：临2026-006），公司预计2025年

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45,000万元，将出现亏损，预计2025年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损益后的净利润约-37,000万元（未经审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经营业绩风险。

（三）收购不确定性风险

公司于2026年4月22日披露了《关于调整购买浙江科冠聚合物有限公司51%股权暨关联交易方案的

公告》（公告编号：临2026-020），公司拟收购浙江科冠聚合物有限公司51%股权，本次交易事项尚需提

交公司股东会审议，未来存在标的业绩不达预期、投后管理整合与协同不及预期等不确定性风险。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相关收购风险。

（四）担保化解风险

公司持续推进历史遗留问题的风险化解工作，但因相关债权所需追讨时间长且难度大，其处置周期、

款项回收时间及金额均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相关担保事项风险。

（五）股东减持风险

公司于2026年2月7日披露了 《关于控股股东拟通过公开征集转让方式转让公司部分股份的提示性

公告》（公告编号：临2026-008），公司控股股东东阳市东科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拟通过公开征集转让方式

转让所持有的公司50,651,685股无限售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00%。 本次公开征集转让事项尚在推

进中，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相关股东股份转让风险。

（六）其他风险提示

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以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官方网站刊登的公告信息为准， 公司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决策。

四、董事会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没有任何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

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

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

补充之处。

特此公告。

浙江东望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4日


